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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赡养协议养老是我国存在已久且被立法明确认可的一种养老模式，但是

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赡养协议纠纷”类文书的梳理，发现赡养协议养老模

式在现实运行中存在着适用范围较小、适用效果有待提升、适用程度参差不齐

等问题。应通过加强甄别该养老模式的适用对象，强化相应监督机制，以及加

强宣传等完善举措，进一步推动我国赡养协议养老模式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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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００年我国正式迈入老年化国家开始，
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加深［１］。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６０岁及以上的人口为
２６４０２万人，占人口总数的１８．７％，与２０１０年
相比，这一数据上升了５．４４％［２］。如何保障和

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使他们安度晚年，就成

为国家和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为此，

２０２１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着重提到了我国
养老模式的建立问题。众所周知，中国人落叶

归根的传统观念和对熟人社会的依赖，使得家庭

养老模式深受老年人青睐。但是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流动的加剧和西

方社会理念的传入，我国青年一代的孝道观、赡

养观受到了冲击，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开始呈现

出诸多问题。因此，创新与完善养老模式就成为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赡养协议养老

早已得到我国立法确认，通过赡养人和老年人之

间签订赡养协议，明晰双方的权利、义务，从而保

障老年人生养死葬的合法权益，满足老年人的赡

养需求。令人遗憾的是，当前我国无论是对该养

老模式的理论探讨还是实践运用，都相对较少并

且不够深入，与其作为法定养老模式的地位很不

相称。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上

赡养协议类纠纷的裁判文书的量化分析，还原当

前赡养协议养老模式的运行实况，并针对其存在

问题的根源寻绎完善的对策，以推动该养老模式

的适用，更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一、赡养协议养老模式的内涵与功能

　　１．赡养协议养老模式的内涵
从字面意思看，“赡养协议养老模式”是老

年人就赡养问题与他人签订协议，以此来保障

自己养老需要的一种养老模式。如果要准确理

解赡养协议养老模式的内涵，就要明晰“赡养

协议”究竟为何物。何为“赡养协议”，目前我

国立法上的规定不尽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规定，同赡养人签订协议需要经过老年

人同意，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或其他亲

属；《赡养协议公证细则》规定，赡养协议可以

同多人签订，通过签订协议来明确各自的义

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

法典》）规定，老年人可以与继承人之外的个人

或组织签订遗赠扶养协议，通过协议履行，赡养

人承担老年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

权利。不仅立法规定不一，学界对此也有不

同观点。有学者把赡养协议定义为家庭赡养协

议，认为是指特定主体之间签订的以履行对被

赡养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医病护理和精

神慰藉为内容的民事协议，认为赡养协议养老

模式是农村居家养老模式的补充和完善［３］。也

有学者认为，赡养协议是赡养人按双方之间的协

议约定承担被赡养人的生养死葬等义务，被赡养

人将自己的财产遗赠给赡养人的双向协议，同时

指出赡养协议顺应了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为解

决我国养老问题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４］。

综上，笔者认为，赡养协议养老模式是指老

年人就生养死葬和自己财产继承等问题自愿与

他人签订协议，以此来保证自己养老需要的一

种养老模式。这种养老模式的特点可以概括为

三个方面：一是通过老年人与他人签订赡养协

议的方式成立；二是完全基于老年人的自愿；三

是赡养协议的内容不仅涉及老年人的生养死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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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赡养义务签订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

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

《赡养协议公证细则》第二条：“赡养协议是赡养人就履行义务与被赡养人订立的协议。或赡养人相互间为分担赡养义

务订立的协议。父母或祖父母、外祖父母为被赡养人，子女或孙子女、外孙子女为赡养人。”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条：“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

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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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而且也包括对老年人财产的继承问题。

２．赡养协议养老模式的功能
与其他养老模式相比，赡养协议养老模式

的功能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解决无子女老年人面临的养老困境。

部分老年人由于没有子女，其晚年的情感孤独

和生活不便非常明显。社会养老机构并非慈善

机构，养老机构以营利为主要目的。面对无子

女老人，如失独老人、丁克老人、独身老人等，社

会养老机构会因其没有子女为后续医疗和突发

情况作保障而拒绝接收。赡养协议养老模式为

无子女老年人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养老模式，他

们可以通过与他人签订赡养协议，在明确他人

继承自己财产的同时，要求对方满足自己生养

死葬的需要，确保享有正常的晚年生活。

其二，确保老年人按自己意愿选择赡养人。

一种情况是，老年人有子女但子女（尤其是独

生子女）往往因各种原因无法正常履行赡养义

务。比如，子女成家之后忙于自己的家庭和工

作，或者子女与老年人地理距离较远，无法给老

年人提供日常的生活照料和情感陪伴。另一种

情况是，老年人因行为习惯、思想观念与年轻人

之间存在差异而不愿由子女来赡养。赡养协议

养老模式就为这类老年人按照自己意愿来确定

赡养人提供了可靠依据。老年人可以通过与子

女之外的其他人签订赡养协议，来满足自己生

活起居上的日常照顾，在为子女减负的同时，也

为老年人自己选择一种更为舒心的养老途径。

其三，防范子女之间在赡养责任上的相互

推诿。目前面临养老需求的大多数老年人因受

过去“多子多福”观念的影响，往往有多个子

女，但是存在子女之间相互攀比、相互推卸赡养

责任的现象。对此，赡养协议养老模式可以起

到有效预防作用。老年人与其信赖的某个或某

几个子女就赡养问题协商之后，双方在完全自

愿的基础上签订协议，从而可把彼此的权利、义

务明确固定下来。该赡养协议不仅清晰划定了

哪个或哪些子女应对老年人承担赡养义务，避

免日后子女之间相互推诿，而且赡养协议中对

老年人财产所做的继承约定，也使签约子女获

得了明确的权利期待，激励其及时、恰当地履行

赡养义务。因此，赡养协议养老模式，既避免了

子女之间因赡养老人而产生的对立和冲突，使

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关系维持和谐状态，又能

借助赡养协议所具有的法律效力使老年人的养

老问题得到有效保障。可以说，赡养协议养老

模式为传统的以“孝道”为基础的家庭养老增

添了一层法律上的保障。

　　二、赡养协议养老模式的适用现状

　　如上所述，赡养协议养老模式有其独特的
功能，不仅能满足无子女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

的养老需要，而且也是对传统家庭养老的有益

补充。那么，当前这种养老模式在我国的现实

适用状况如何呢？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目前对

于赡养协议养老模式现状的介绍寥寥无几。不

过，赡养协议养老模式以通过订立协议来确立

和实施的特点则表明，一旦协议双方在赡养协

议签订和履行中产生纠纷，则最终会以诉讼的

方式寻求解决。因此，笔者采用了一种有限而

完整的研究进路，借助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赡养

协议类纠纷的裁判文书内容，从中倒推并还原出

赡养协议养老模式的适用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

依据“事实→案件类型→案由→审判程序→关键
词”这样的检索思路进行检索，发现当前我国赡

养协议养老模式的适用状况呈现出如下特点。

１．赡养协议养老模式主要适用于多子女家庭
按照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

地区的区域划分标准，从四个区域分别选取了

赡养协议类纠纷的裁判文书数量处于中位的省

（自治区）作为代表，即浙江省（东部地区）、湖

北省（中部地区）、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地区）和

吉林省（东北地区）。除去重复样本，从上述四

个省（区）中共筛选出４９５份赡养协议类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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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裁判文书。涉及多子女家庭的赡养协议类纠

纷裁判文书数量及其占比见表 １。由表 １可
知，涉及多子女家庭的裁判文书有４３４份，占总
数的８７．６８％。而涉及独生子女家庭的裁判文
书占比仅为４．０７％，剩余占比为８．２５％的裁判
文书则涉及老年人与亲属之间或陌生人之间因

签订赡养协议而产生的纠纷。不难看出，当前

我国赡养协议养老模式主要适用于多子女家

庭，老年人更倾向于在子女中选择一个子女与

自己签订赡养协议，或通过赡养协议来划定子

女之间在自己养老问题上的责任和义务。而且

从表１也可以看出，即使在不同区域的内部，也
同样呈现出这一明显特点。

表１　涉及多子女家庭的赡养

协议类纠纷裁判文书数量及其占比

省份

涉及多子女

家庭的赡养

协议类纠纷

裁判文书数／份

赡养协议类

纠纷裁判

文书总数／份

涉及多子女

家庭的赡养

协议类裁判

文书占比／％

浙江省 １３０ １５４ ８８．４２
湖北省 ８７ ９７ ８９．６９

内蒙古自治区 ６２ ７６ ８１．５８
吉林省 １５５ １６８ ９２．２６
总计 ４３４ ４９５ ８７．６８

　　注：数据均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时间截止到２０２１年
６月１２日，下同

２．赡养协议养老模式实施中表现出不满的
一方主要是老年人

赡养协议养老模式是通过老年人与赡养方

订立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的，因此当

一方认为另一方有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行为或者

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纠纷时，任何一方

都可以通过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从上述４９５份有效裁判文书样本来看，
当前在我国赡养协议养老模式实施中，通过提

起诉讼来维权的更多是老年人一方。换句话

讲，老年人作为被赡养方，在赡养协议履行过程

中更容易表现出不满。在４９５份赡养协议类纠
纷的裁判文书中，老年人作为原告的裁判文书

达到４０２份，占总数的８１．２１％。很显然，在赡
养协议的履行中一旦出现偏差，老年人一方往

往能够及时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表现出较强的维权意识。

３．赡养协议养老模式适用中的纠纷主要涉
及协议履行和协议效力

协议履行纠纷和协议效力纠纷的裁判文书

数量及其占比见表２。由表２可知，涉及履行
协议的裁判文书有２４７份，占总数的４９．９０％；
涉及协议效力的裁判文书有 １５７份，占比为

３１．１８％。可见，因协议履行和协议效力而引发
的赡养协议类纠纷是赡养协议养老模式适用中

最主要的纠纷类型。其中，协议履行纠纷有两种

情况：一种是发生于多子女家庭，赡养人之间相

互推诿、责任不清；另一种则是赡养人对老年人

未能尽心尽责地照顾，甚至在身体或精神上虐待

老人。至于协议效力纠纷主要是当事人双方对

协议的法律效力存疑，或者没有遵循法律规范，

赡养协议的签订无法判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表２　协议履行纠纷和协议效力

纠纷的裁判文书数量及其占比

省份

赡养协

议类纠

纷裁判文

书数／份

协议履

行纠纷

裁判文

书数／份

协议履

行纠纷

裁判文书

占比／％

协议效

力纠纷

裁判文

书数／份

协议效

力纠纷

裁判文书

占比／％

浙江省 １５４ ８３ ４３．５１ ５１ ３３．１２
湖北省 ９７ ５１ ５２．５８ ３４ ３５．０５

内蒙古自治区 ７６ ３３ ４３．４２ ２６ ３４．２１
吉林省 １６８ ８０ ４７．６２ ５４ ３２．１４
总计 ４９５ ２４７ ４９．９０ １５７ ３１．１８

　　４．赡养协议养老模式的实施效果存在较大
的区域差异

借助裁判文书网中各省份赡养协议类纠纷

一审裁判文书数量的检索，可以管窥不同地区

赡养协议养老模式的实施效果。赡养协议类纠

纷案件发生最少的省份是海南省、西藏自治区，

在近１０年中仅有１起；赡养协议类纠纷案件发
生最多的省份为四川省，近１０年关于赡养协议

·０７·



王阁，等：我国赡养协议养老模式的适用与完善———以裁判文书的量化分析为基础

的纠纷案件有３７０起，是最少省份的３００多倍。
赡养协议类纠纷案件少发的省份多处于西部地

区，如西藏自治区、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

海省等。而赡养协议纠纷案件突破３００起的省
份，集中在山东省、四川省和河南省等人口大省。

赡养协议类纠纷裁判文书数量所表现出的地区

差异，事实上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赡养协议养老模

式的实施效果在不同地区存在较大差异。

５．赡养协议养老模式适用中的纠纷数量呈
上升趋势

根据从裁判文书网上获得的数据，笔者绘

制了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我国赡养协议类纠纷一审
裁判文书数量变化趋势图，见图１。从图１可
知，２０１２年之前我国赡养协议类纠纷一审裁判
文书数量增长缓慢，但从２０１２年开始，赡养协
议类纠纷一审裁判文书数量的增长趋势明显。

尤其是在２０１３年，赡养协议类纠纷一审裁判文
书数量首次破百之后近乎直线上升，至２０１４年
已经达到４０６份，是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之间我国赡
养协议类纠纷一审裁判文书数量增加迅猛的一

年。此外，赡养协议类纠纷一审裁判文书数量

自２０１５年突破５００份之后，这一数值始终保持
在５００份以上，并且在 ２０１９年升至峰值 ５９４
份。２０２０年出现下降的趋势，笔者认为这可能
与疫情的暴发有关。总之，从趋势图的整体来

看，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我国赡养协议类纠纷一审裁
判文书数量呈现上升的态势，这也说明在此期

间赡养协议养老模式的运用呈上升趋势，不断

受到人们的重视。

　　三、赡养协议养老模式的适用困境

及其根源

　　通过前述对我国赡养协议养老模式适用现

状的梳理，可以发现赡养协议养老模式在实际运

用中存在的问题。要推动我国赡养协议养老模

式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及其根源进行

深入剖析，唯此才能为下一步的完善指明方向。

图１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我国赡养协议类纠纷

一审裁判文书数量变化趋势图

１．赡养协议养老模式的适用范围狭小

前已述及，目前赡养协议养老模式主要适

用于多子女家庭，旨在防止子女之间在赡养老

人方面相互推诿，或者用来明确子女之间的责

任，为老年人更好地安度晚年生活提供保障。

目前赡养协议养老模式的适用范围过于狭小，

并没有充分彰显其应有的功能和价值，这与以

下两个方面有关。

其一，传统思想的影响。当前有赡养需要

的老年人，其在过往的生活环境中都深受我国

“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传统思想的影响，因

而在选择赡养协议养老时，他们更倾向于和自

己的子女签订赡养协议。即使是在同非子女签

订赡养协议时，他们也主要是考虑血缘关系，而

不注重对于赡养人人品的考量，可以说是典型

的“任人唯亲”。毫无疑问，老年人的这种传统

思想限制了赡养协议养老模式的适用空间。

其二，赡养协议契约本质的影响。赡养协

议养老模式以双方签订的赡养协议为基础，而

赡养协议的契约本质决定，赡养关系的成立必

须以双方事先把各自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协议条

文加以固定且以对协议条文协商一致为前提，

而后双方严格依照协议约定来主张权利，履行

义务。换句话讲，赡养协议养老模式的适用需

要有对契约的信赖和尊崇。但是，目前有赡养

需要的老年人多缺乏契约意识，更倾向于对人

而非契约的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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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赡养协议养老模式的适用效果有待提升
如图１所示，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赡养协议类纠

纷一审裁判文书数量呈上升趋势，这一方面表

明人们对赡养协议养老模式的适用越来越多，

对赡养协议养老模式愈来愈重视，但是也反映

出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即赡养协议养老模式

的适用效果不尽如人意，有待提升。究其原因，

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监督机制缺失。如前所述，老年人作

为赡养协议类纠纷案件中原告的比例较大，这

种状况表明老年人在赡养协议养老模式的适用

中发挥着重要的监督作用。但是不可否认，仅

靠老年人自身的监督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有特

殊情况的老年人，如意识不清、行动或表达不便

和欠缺法律知识的老年人，此时就非常需要独

立第三方的监督。但从目前的立法和实践来

看，赡养协议养老中第三方的监督机制缺乏，导

致赡养协议实施过程中老年人权利得不到充分

保障，从而产生了协议履行过程中的诸多问题，

并进而引发诉讼。

其二，专业人才匮乏。如表２所示，在赡养
协议类纠纷案件中，协议履行纠纷和协议效力

纠纷数量占据绝大多数。之所以产生这种状

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专业人员的指导。

在赡养协议的签订过程中，由于老年人普遍欠

缺法律知识，又得不到专业引导，因此极易出现

赡养协议无效或者协议约定的内容不够明确、

全面，甚至出现口头协议等情形。这种状况对

赡养协议后续的履行非常不利，一旦双方因此

发生争议进行诉讼，往往产生协议无效等老年

人一方利益受损的结果，降低了赡养协议养老模

式的适用效果。

其三，老年人维权意识增强。逐年上升的

赡养协议类纠纷数量在表明赡养协议养老模式

被重视的同时，也从侧面说明了老年人维权意

识的不断增强。特别是，老年人在赡养协议类

纠纷案件的原告占比更是直观地反映了这一

点。可以想见，随着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不断

推进，老年人的维权意识势必会不断增强，运用

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在赡养协议养老中合法权

益的现象也会不断增多。

３．赡养协议养老模式在全国的适用不均衡
赡养协议类纠纷案件的数量在我国各地参

差不齐，个别省份之间甚至存在数百倍的差异，

这反映出赡养协议养老模式在我国的适用很不

均衡。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相关宣传和

认识不到位。从中国知网搜索“养老模式”可

以看出，养老模式的研究多种多样，但主要是居

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目前广为人知的

养老模式。以“居家养老”为关键词检索时，有

上万份的期刊论文和五千多份的学位论文；而

当以“赡养协议养老”为关键词来检索时，仅有

８篇期刊论文、４篇学位论文。足见社会各界，
特别是学术界对赡养协议养老模式的宣传、重

视程度不够。特别是，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民

族众多，有的地区受风俗习惯的影响较深，如果

对赡养协议养老模式的宣传不到位，更容易出

现群众思想认知上的空白化或边缘化。

　　四、赡养协议养老模式的完善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入手来完善我国的赡养协议养老模式，从

而推动其进一步健康发展，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１．合理扩展赡养协议养老模式的适用范围
赡养协议养老模式不仅可以适用于无子女

家庭，以破解老年人无子女养老的困境；而且适

用于子女履行养老义务困难的家庭，以解决老

年人子女无法正常履行赡养义务的问题。此

外，还适用于多子女家庭，以解决子女在老年人

赡养问题上相互推诿的问题。应当看到，随着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变迁，一方面人们的婚育观

念发生了巨大变化，更加注重自我感受和生活

品质，不婚主义者和丁克一族明显增加，对这些

群体而言，赡养协议养老模式可以满足他们的

需求，保障其老年生活；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外出务工潮，且人口流动的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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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也在不断加快。在这种情况下，已然出现了

子女因常年外出务工而无法在父母面前尽赡养

义务的问题。如果适用赡养协议养老模式，完

全可以由协议约定的赡养人为老年人的生活起

居提供照顾，以解决子女无法亲自赡养老人的

难题。但是，从赡养协议养老模式的实际应用

中可以发现，目前该养老模式以多子女家庭的

适用为主，主要是为了解决子女推诿赡养义务

的问题，适用范围显然过于狭小。因此，应本着

充分彰显赡养模式应有功能的目的，合理扩展

其适用范围。实际上，随着我国依法治国理念

的日益深入，人们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守法精

神和契约精神必将随之逐渐形成。在这种背景

下，人们也更容易接受赡养协议这种养老模式。

因此，应不断解放思想，持续扩展这种养老模式

的适用空间。

２．多举措提升赡养协议养老模式的适用效果
其一，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赡养协议签

订后，为了保障赡养协议实施的有效性，必须对

赡养人的义务履行情况予以监督。考虑到赡养

协议养老模式目前主要运用于多子女家庭，因

此赡养协议监督既要提高履行协议的效果，又

要防止出现家庭隔阂。老年人是协议履行的监

督者之一，老年人同时也是协议履行的主体之

一，在监督上会有主观臆断的现象。因此需要

引入第三方的监督机制，具体而言可以是村

（居）委会的人员定期考察老年人的生活环境

和生活质量，不定期地访问老年人的自身感受。

对于履行出现问题的及时批评指正，对于屡教

不改的应该公之于众，对于危害到老年人身体

健康的应该帮助老年人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其二，引进社会工作者的介入机制。社会

工作者在前期可以就赡养协议养老模式的具体

规范和适用做好宣传，老年人有意愿签订赡养

协议时，可以做好资源的链接，帮助老年人规范

地签订协议和正确使用协议。赡养协议使用

中，社会工作者能够更便捷地进行实时家访，监

督实施效果。社会工作者应提供评估，结束服

务后进行回访，考察其落实的效果。

其三，细化、完善赡养协议的法律规范。目

前与赡养协议相关的法律依据，散见于不同立

法，缺乏明确、统一的法律规范。可以在参考遗

赠扶养协议已有规定的基础上，在《民法典》的

“继承编”对赡养协议的内容、效力、形式等内

容做出明确规定。

３．强化对赡养协议养老模式的重视和宣传
自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我国积极推行相

关政策，促进养老事业的发展，探索养老模式的

创新。但是必须看到，不同的养老模式在当地

政策或者国家政策的带动下展现不同的实施效

果。如前所述，赡养协议养老模式即呈现出普

适度低、地区差异性明显的现象，这与社会和国

家对赡养协议养老模式关注不足、宣传不到位不

无关系。而由于人们对赡养协议养老认识不足，

所以在面临养老问题时就会选择其他养老模式。

更何况，赡养协议养老模式对一些存在宗教信仰

或者在养老问题上有特殊风俗习惯的地区本身

就会形成一种冲击，如果宣传不到位，更容易导

致认知上的差异。因此应加强对赡养协议养老

模式的宣传，使人们正确理解其内在含义和优

势，并加大对其问题研究和经验推广的力度，为

赡养协议养老模式的发展提供多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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